汶上县文化和旅游局行政执法执法程序和监督途径

执法程序

1.案件来源：日常检查、群众举报、上级交办、其他单位移送

2.立案(执法一队、二队),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，并按程序报批
3.调查取证，2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检查，出示执法证件，依法收集整理证据材料。

4.调查终结后，拟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并按程序审批

5.拟定处罚意见,机构负责人决定拟处罚意见，重大复杂案件由案审委员会或行政办公会集体讨论决定。

6.依法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

7.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，重大处罚依申请召开听证会
8.依法制作处罚决定

9.送达执行

10.结案归档

二、监督途径

监督电话：县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管理科：7234108

监督邮箱：ws7212015@163.com
办公地址：汶上县创业大厦10楼
